花蓮港在港船舶廚房及船員住艙垃圾收運申請作業須知

1、 為加強在港船舶廚房及船員住艙垃圾收運，簡化申請手續，特訂定本須知。

2、 收運申請：

(一)為簡化申請手續，接受電話或傳真申請。受理申請單位為本分公司勞安處。電話：(03)8343700、8325131-2005、2006傳真(03)8333771。

(二)受理申請時間：上班日上午十時三十分至下午十六時三十分。

(三)申請時應將船公司(代理行)連絡人、電話號碼、收運垃圾船名、停泊位置、預定開航時間以及要收運時間、船上負責交運人員等有關事項，逐一告知受理單位，並即協調收運時間，俾便調度車輛收運。

3、 服務費用係包含於港埠業務費率表之垃圾清理費內，不另增收費用。若需開立收運証明者，可依下列兩種方式擇一辦理：

  (一)由船公司(代理行)先行依收運憑(簽)證格式(如附表)製作三份並加蓋章戳送本港務分公司勞安處(花蓮市海岸路六十六號)預為簽證調派並抽存一份，另二份交收運人員查核數量無誤後遞交船方及代理行。

  (二)船公司(代理行)先行以電話或傳真告知收運憑(簽)證有關資料及份數，由本分公司製作憑證、簽證、調派，於收運時經收運人員查核數量無誤後，遞請船方配合加蓋章戳，收運人員抽存一份攜回備查。

4、 收運作業：

  (一)本分公司垃圾車前往收運時，船方必須負責派員於約定時間、地點自行搬運垃圾上車(船)，並避免垃圾散落碼頭面及海面。

  (二)收運優先順序以電話申請先後登記為序，如收運工具發生故障或調度因素無法於約定時間收運時，臨時以電話協調。

5、 船方應行配合事項：

(1) 非廚房及船員住艙垃圾請勿提出申請。

(2) 廚房及船員住艙垃圾，應先行包裝妥當，以免吊運時四處散落，如無包裝物品可向前來收運之人員取。

(3) 廚房及船員住艙垃圾圾內，不得夾雜有清艙或危險與違禁物品及非垃圾之未稅物品。

(4) 收運人員不得登船收運垃圾，請船方協助自行將垃圾包放置於垃圾車)內，并隨時接受港警安全檢查。

(5) 廚房及船員住艙垃圾圾內如夾帶有危險違禁之物品及非垃圾之未稅物品，由船方自負法律責任。

6、 收運人員遇下列各項狀況，得拒絕收運：

(1) 收運內容與收運憑(簽)證所載資料明顯不符。

(2) 收運內容非屬廚房及船員住艙垃圾。

(3) 收運內容夾雜有清艙或危險與違禁物品及非垃圾之未稅物品。

(4) 請運船舶未按規定時間(逾約定時間十五分鐘以上)、地點與作業方式配合收運車輛及人員者。

7、 本須知自發布日起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花蓮港務分公司在港船舶廚房及船員住艙垃圾收運憑(簽)證

Certificate for Garbage Disposed

In HUALIEN Harbor, Republic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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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證明上述船舶於本港停泊期間，由本分公司收運列垃圾至花蓮市公所掩埋場處理。

This is to certify that the Wastes listed above are collected during the ship stays in the port of HUALIEN, Republic of China. All of these wastes are transited to garbage treatment facility operated by Hualien Municipal Government.

花蓮港務分公司勞安處Occupational Safety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ivision HUALIEN HARBOUR BUREAU.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人簽章Signatur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船公司(代理行)ship Company (or port Agent)    

                                                                電話tel:(   )              傳真Fa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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